泊塘村谷丰圩内泊塘片村集体现有圩田承包合同(样本)
甲方：泊塘村民委员会

立合同双方

乙方：

为发展农业，稳定农业生产，巩固集体资源，合理利用土地种植，经泊塘村党委提议、两委会商议、党员大会审议票决、村民代表会议票决通过；由安徽枞信拍卖有限公司于   年  月  日下午   时在枞阳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五楼开标室召开泊塘村集体圩田拍租会，实行公开、公正、公平竞标，具体内容如下：

一、泊塘村将谷丰圩内泊塘片村集体现有圩田按144亩基数承包给乙方耕种管理，但谷丰圩内南堤沟边荒岛田3.28亩作为南堤堤防加固取土区、张勋和1亩、陶大冲和吴忠益2.5亩不计算田亩数, 圩内村集体现有圩田、田块由甲方指定为准，村集体与村民组各农户调换的田块、已被个人占用的田块不在内。在承包期内，乙方必须文明经营，依法缴纳国家规定的涉农项目资金，如发生安全生产事故均由乙方自己承担，甲方不承担任何经济损失。
二、承包期签订三年，即2019年  月   日至2022年  月   日止（注：如种植油菜、小麦待收割后乙方必须及时交出所承包圩田还给甲方）；低洼圩田不准种植油菜、小麦。中标人在拍租会结束后现场一次性缴清三年承包金                             元，同时签订合同。上级惠农政策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乙方可以享受。
三、在承包期内，乙方要保护好圩内所承包的现有圩田，管好、用好所承包的现有圩田耕种，不得私自搞其他开发，只准种植农作物，不得随意向圩埂脚垦荒和损坏公益设施，甲方一经发现乙方不信守合同，直接追究责任直至终止合同；合同期满后，乙方将所承包的田块和未计算的田地块完好无缺地交还给甲方。
四、在承包期内，甲方搞水利兴修和其它开发等设施，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加以阻挠，同时，甲方不补助乙方任何经济损失；因重点工程如引江济淮建设需要，影响当年农业种植的，已有的青苗按工程规定标准补偿给乙方，未种植不予补偿；影响当年农业耕种的圩田甲方收回，同时退还未种植年度的承包金（不计利息）。但谷丰圩内西堤脚荒地不计算田亩数，不退还承包金、不付给占用土地补偿金。占用村集体土地的国家政策性补偿归村集体。
五、在承包期内，排涝电费、机工人员工资归甲方负担；如遇停电、机械出现故障，雨量过大，后方泄洪沟渠（含塘埂）出现洪水漫埂、溃破，造成圩内积水过多、内涝等不能排涝，乙方无任何理由要求甲方增添机械排涝；所有经济损失由乙方自己承担，甲方不承担任何经济损失。如遇破圩年间延长承包期壹年，承包金不退还，当年水产权归甲方所有，乙方无权干涉过问。
六、谷丰圩内机站机械、配套设备、南堤闸门、穿堤涵洞、排涝沟、机耕路等所有公益设施都有甲方统一调动并安排使用，乙方无权干涉和过问。

七、在承包期内，乙方自行解决提水灌溉耕种（甲方不提供水源、电力设备、机械等），不得与圩内其他种植户发生用水纠纷；同时方便周围群众用水、运输等。

八、此合同一式肆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麒麟镇村级公共资源交易站、麒麟司法所各留存一份。
九、此合同经拍租会中标后签订，今后一切事宜均以此合同为准，双方必须共同信守、执行。

十、此合同由麒麟镇村级公共资源交易站、麒麟司法所鉴证后执行。

甲方：泊塘村民委员会

立合同双方

乙方：

麒麟镇村级公共资源交易站

鉴证单位
             麒麟司法所

 年     月    日

